




四、 工作要求

(一) 请各设区市工信局深刻理解《通知》 的重要内涵，高

度重视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创建工作，推荐符合《建设指引》要

求的单位申报。

(二)各设区市推荐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的名额不超过 2家。

(三) 各设区市工信局应对本地区申报项目进行审核推荐，

将本地推荐意见 (附件 1 ) 、 促进中心建设方案 (附件2中模板，

可在信息服务平台下载)一式两份，报送省工信厅信息化发展处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 钟维亚，025-69652717。 平台技术联系电话：

010-62303123。

附件： 1.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推荐意见

2.《关于开展第二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建设

工作的通知》 (工信厅规函〔2026〕 238号)

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5年 6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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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提交纸质版材料)。 2025年度工业增加 值排名前 10的工业大

省 (江苏、 广东、 山东、浙江、 福建 、 河南、 四川、 湖北、 湖

南、 河北) 可推荐不超过3家。计划单列市不再单独推荐 。

(三)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按程序确定入选数促中心名单。

四、 工作要求

(一) 各 省 (区、 市 ) 工业 和信息化 主 管 部 门应 加强 组 织管

理， 做好审核把关和指导监督 。

(二) 申报对象应严格按要求编制建设方案，附相关证明材

料，并对材料真实性、 完整性负责。 申报材料不得包含 国家秘

密、 商业秘密。

联系电话：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 010-68205114

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(技术支持) 010-62303123

附件： 1.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建设方案 (模板)

2.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制造 业数字化转型促

进中心推荐意见 (模板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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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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